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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 （市） 人民政府，州政府有关部门：

现将 《临夏州控辍保学工作“学长制”

制度》 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各自实际，认真

贯彻执行。

临夏州控辍保学工作“学长制”制度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全省脱贫攻坚重点领

域固强补弱现场推进会、全省教育脱贫攻坚

冲刺清零现场推进会及州委十二届九次全会

和全州脱贫攻坚总攻动员大会精神，进一步

加强对控辍保学工作的领导，特制定本制度。

一、全州控辍保学工作实行学长制，州

长、县市长、乡镇长 （街道办事处主任） 及

村 （社区） 党支部书记分别为本辖区控辍保

学工作学长。

二、州人民政府州长为全州控辍保学工

作的学长，是全州控辍保学工作的第一责任

人。

1.负责领导全州控辍保学工作，承担总

督导、总协调的职责。

2.指导县市和部门，制定政策措施，确

定控辍保学目标责任。年初与各县市签订目

标管理责任书，年底组织人员对各县市和州

直部门进行考核，督促履行好义务教育控辍

保学各项职责。

3.对各县市控辍保学工作定期或不定期

进行检查指导，督促各县市和相关部门落实

控辍保学各项工作任务。

4.根据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召开专题会

议，分析研究控辍保学工作存在的困难和问

题，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三、县市人民政府县市长为本县市控辍

保学工作的学长，是本县市控辍保学工作的

第一责任人。

1.按照“以县为主”义务教育管理体制，

全面履行控辍保学主体责任，组织控辍保学

各项工作措施的落实，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入

学。

2.督促和指导本县市相关部门建立义务

教育控辍保学工作宣传动员、劝返复学、联

控联保、动态监控、督查问责、考核奖惩等

机制。

3.加大对各乡镇 （街道） 控辍保学工作

的督查力度，指导各乡镇 （街道办事处） 和

各部门落实好控辍保学工作的各项政策，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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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好控辍保学直接责任。

4.组织相关部门综合施策，加大投入，

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提高义务教育保障

能力；加强教师和校长队伍建设，推进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

四、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乡镇

长 （主任） 为本乡镇 （街道） 控辍保学工作

的学长，是本乡镇 （街道） 控辍保学工作的

第一责任人。

1.全面负责落实州、县市制定的控辍保

学各项政策措施，切实履行好控辍保学直接

责任。

2.摸清辖区内人口信息和义务教育阶段

适龄学生特别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入学情

况，核实失辍学学生人数，掌握失辍学学生

去向及家庭情况，建立失辍学学生台账。

3.根据失辍学学生具体情况，制定“一

生一案”，采取多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劝返失

辍学学生复学。

4.组织乡镇 （街道办事处） 和学校认真

宣传教育法律法规和政策，使广大群众全面

了解 《义务教育法》 和党的各项教育惠民政

策。

5.组织各方面力量做好失辍学学生家长

的思想工作，动员其送子女入学，解决失辍

学学生家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6.加强与辖区内各学校的联系，及时掌

握辖区内适龄生在校情况，配合学校做好保

学巩固工作。

五、行政村 （社区） 党支部书记为本村

（社区） 控辍保学工作的学长，是本村 （社

区） 控辍保学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1.全面掌握本村 （社区） 0—16 周岁人口

信息、适龄儿童少年信息及适龄生入学情况

和家庭状况。

2.及时督促动员适龄生入学，全面掌握

失辍学学生动态及去向，及时向乡镇 （街道

办事处） 汇报。

3.配合乡镇 （街道办事处）、学校做好劝

返复学和保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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